桃園縣建築師公會100年度國外考察招標須知

招標標的：本公會會員100年度國外考察活動。

活動名稱：A：印尼巴里島五日考察行(簡稱A行程)
          B：中國西安五日考察行(簡稱B行程)
1、 出發日期：A行程：100年9~10月出發，與得標廠商共同商定。

                 B行程：100年9~10月出發，與得標廠商共同商定。
2、 出團人數：每團16人以上(含眷屬)即可成團。（廠商得標後，經公告
                 會員限期報名，報名人數滿16人即應出團，如報名人數
眾多，公會有權分團分梯次陸續出發）
3、 行程規劃及費用應含下列各項內容：

1. 行程：依附件說明，廠商自行規劃，但主要景點應包含在內，於開標時提出，若有更改，應說明更改理由。
2. 住宿：全程5星級飯店以上或當地最好，二人一房。

3. 餐食：全程旅館內享用早餐。若為中式餐，10人一桌午餐每桌不得低於2,000元，晚餐每桌不得低於2,500元，若為西式套餐，供餐份量應足夠。

4. 礦泉水每天每人一瓶。

5. 費用應含行程全部費用：來回機票、稅金、遊覽車車資、行程中全部參訪車票、停車費、過路費、服務費（含領隊、駕駛員、導遊、飯店等全部費用及小費）、專業責任險（基本額度為新臺幣200萬元）及附加醫療險（基本額度為新臺幣20萬元）、食宿費、遊樂設施門票、機場稅、觀光稅、燃料稅等等費用。
6. 出團時之旅遊手冊及行前說明。

7. 刷卡不得另加價。

8. 保險：除投保旅行業責任保險外，另加保旅遊平安險為500萬及醫療  
   險10萬（含海外急難救助）。
四、 承商資格：
   領有主管單位核發之綜合或甲種旅行社(公司)營業執照並加入品保協會，獲有會員證書者，無不良紀錄。參加廠商應將各相關証件影本、服務計畫書（承商及負責人簽印），於期限內密封送達本公會。
五、服務計劃書：

1. 旅行社簡介。

2. 逐日詳述建議行程(每段行程時間量化表示)並說明與參考行程之差異。

3. 班機公司、時刻及遊覽車大小等交通工具內容。

4. 住宿飯店名稱、等級內容。

5. 用餐菜色等級內容。

6. 保險等級內容：除投保旅行業責任保險外，另加保旅遊平安險為500萬及醫療險10萬 （需含海外急難救助）。
7. 台灣領隊導遊說明（需提出國外協力廠商資料）。

8. 全程無購物點。
9. 團體活動不得有自費行程。
10. 報價單(依A，B行程規劃內容及人數差異分別報價)。

11. 市售行程廣告價格與報價差異之單價分析。

· 每頁須蓋公司大小章。

六、費用不含：

1.床頭小費。

2.護照費。

3.個人消費。

七、遊覽車：全程安排三年內新車(需在出團前提供車輛相關證明資料)。

八、領隊、導遊應持有主管單位核發之合格證照。

九、報價：桃園出發每人團費新台幣 ˍ_ˍˍˍ元。（分16人，31人報價）

　　　　　　未滿12歲佔床團費新台幣 ________元。

未滿12歲不佔床團費新台幣 ______元。

未滿2歲之嬰兒團費新台幣 _______元。

十、全程領隊、導遊、司機小費，每人計新台幣ˍˍˍ元。

十一、投標日期、地點：100年8月2日下午4點前，將服務計劃書及相關文件（7份）寄達或送達以下地點：

桃園市縣府路232號，桃園縣建築師公會收  

連絡人：宋明蓉小姐　電話：3377127＃20
十二、開標日：

    預定開標日期為100年8月3日上午10點整，請旅行社攜帶完整「服 

    務計劃書」與會，每家簡報時間為15分鐘，並繳交押標金壹拾萬元。

十三、得標廠商簽約：
1.   得標廠商應予開標日起一週內與本會完成簽約，逾期不簽約者撒銷決  
    標並没收押標金。
2.   本公會支付旅遊預付款時，請廠商開立相對保證支票，旅遊辦理完畢
    時，無息退還。
3 簽約內容以觀光局頒布之最新國外旅遊定型契約書為範本，如有增減  

    內容依雙方協議訂定之
十四、違約事項處理：
(1)於議約階段，得標旅行社因故變更原核定規劃行程與住宿旅館，視同違約，公會得沒收其押標金。

(2)得標旅行社有下列違約行為，經本會催告限期改善而未於限期內改善照辦者，或得標旅行社有足使本會認為得標旅行社已喪失履行合約之能力時，本會得立即終止合約，除沒收履約保證金外，並得請求得標旅行社賠償本會所受損失。

1.如得標旅行社任意拖延出團日期。

2.得標旅行社被主管機關吊銷證照者。

3.得標旅行社未經本會同意擅將本合約轉讓他人者。

4.得標旅行社未遵守本合約文件規定者。
得標廠商不依規定期間與本會簽約者，本會除得撒銷決標外並得商請次標廠商承辦或重新辦理招標。
十五、評選標準：依廠商提出之服務計畫書內容，分別以住宿餐飲品質30%、

               報價金額30%、旅遊路線規劃20%、廠商履約能力20%為評
               選依據。
十六、備註：
1. 本招商公告之規定優於旅遊契約合約書







